
2015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 

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 

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最新进展  

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开场发言全文  

 

主席、各位议员﹕ 

 广深港高速铁路 (简称“高铁” )是涉及巨大投资

的重要交通基础建设工程，极具经济及香港长远发展的

重大策略意义。特区政府当然需要妥善处理兴建高铁的

相关问题，包括工程费用超支及「一地两检」的问题。

特区政府亦密切注意社会上的讨论及意见，务求能推出

获得社会认可的处理方案。 

2. 我希望借今天的机会重点简介「一地两检」的几

个相关议题，希望有助了解问题的本质及消除一些误解。 

问题的本质 

3. 首先，我认为应该厘清相关问题的性质。 

4. 上届特区政府决定建议兴建高铁香港段后，当时

的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已于 2010 年 1 月通过兴建高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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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款。至今，不但已有大约四分三的工程完成，政府亦

已投入巨额的工程费用。现时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，是

如何妥善处理工程费用超支，令高铁可以完工。 

5. 工程费用超支与「一地两检」是两个性质完全不

同的问题。工程费用超支是工程管理的问题；「一地两

检」是高铁通车后的运作模式的问题。工程费用超支与

「一地两检」没有相连关系。「一地两检」亦并非导致

工程费用超支的原因。即使撇开「一地两检」，现实上

仍须处理超支问题，否则会衍生庞大的法律诉讼及其他

巨大经济等损失。 

6. 再者，为避免出现停工而引致的各种严重问题，

工程费用超支明显是当务之急，需要尽快解决。另一方

面，依照新的评估，高铁将在 2018 年第 3 季通车。中

央相关部门和香港特区政府亦是以 2018 年通车为「一

地两检」的工作目标，而双方仍然在商讨如何落实「一

地两检」的安排。相对工程费用超支，我们有时间详细

探讨「一地两检」的问题。因此，工程费用超支的问题

不应与「一地两检」的处理挂钩，应该独立处理，否则

只会令探讨解决方法时容易产生混淆，无助解决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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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地两检」 

7. 高铁和现有的广九直通车不能相提并论，前者是

开放式的网状交通，后者是点对点的封闭式直达交通。

希望落实「一地两检」，目的是充分发挥高铁的效益，

并为旅客提供最方便快捷的服务。高铁立项时已计划在

西九龙总站实行「一地两检」。我和政府其他同事亦多

次指出「一地两检」并非新概念，英法和美加等地早有

类似安排，虽然香港的情况有其独特及复杂之处。在西

九龙总站实施「一地两检」的重要关键之一，是如何在

符合《基本法》的大前提下，容许在西九龙总站特定范

围之内进行内地的出入境、清关及检疫等相关程序。正

因如此，「一地两检」涉及复杂的法律及实际操作问题。 

8. 社会上有意见认为不应为落实「一地两检」而破

坏「一国两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法治等大原则。特区

政府完全认同这些观点。「一国两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、

《基本法》所赋予的保障、法治这些重要基石，绝不可

以因落实「一地两检」而受到丝毫损坏。正如上星期三

(12 月 9 日)我在立法会响应冯检基议员的口头质询时

强调，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认同日后实行的「一地

两检」安排必须完全符合《基本法》和「一国两制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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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原则。特区政府绝对不会因为经济效益而牺牲「一国

两制」。 

9. 上星期三我指出，透过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将相关

内地出入境、海关及检疫法律纳入附件三，是落实「一

地两检」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。为免不必要误会，我希

望再次强调，「一地两检」的相关事宜现时还在商讨中，

仍然未有定论。因此，我重申，透过《基本法》第 18

条将相关内地出入境、海关及检疫的法律纳入附件三只

是其中，我强调，只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，而非唯一的

方向。 

10. 我亦希望指出，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对哪些类别的

全国性法律可纳入附件三当中及需要通过的程序有明

确规定。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的相关条文如下: 

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

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

政府意见后，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

减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，限于有关国防、外

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

范围的法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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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换言之，只有三类全国性法律才可纳入附件三，

即 : (1)国防；(2)外交；及(3)其他按《基本法》规定

不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。现在我们要探

讨的法律问题是，落实「一地两检」需要依据的内地出

入境、海关及检疫法律，是否属于上述三类的其中一类，

包括是否属于第 3 类(即不属特区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

律)。我留意到社会上有支持和反对的意见，我们会继

续聆听社会上的意见及小心探讨这研究方向。 

12. 有意见指透过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将相关法律纳入

附件三这方式将违反《基本法》。这观点令人费解。由

于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只容许三类全国性法律纳入附件

三，问题的重点是落实「一地两检」所需的相关法律是

否属于该三类。若不属于该三类，当然不可以纳入附件

三。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不会漠视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

的条文。反之，若落实「一地两检」的相关法律确实属

于上述三类法律中的其中一类，因而可以透过相关程序

纳入附件三，则这做法是完全依据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

行事，不可能构成违反《基本法》。 

13. 亦有社会人士表示担心，若以这方式处理「一地

两检」，可能会为《基本法》第 18 条制造所谓「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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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口」，担心会做成坏先例，令各类各样的全国性法律

会被纳入附件三，因而破坏「一国两制」。这些担心和

忧虑完全不必要，亦无理据。正如我刚才指出，《基本

法》第 18 条对哪些类别的全国性法律可纳入附件三有

严格的规定，第 18 条特定范围以外的全国性法律不可

能被纳入附件三。  

14. 由于现仍在研究阶段，哪些法律可以被纳入附件

三仍是未知之数。现在就断言批评这方式会违反《基本

法》，明显是太过武断及言之尚早。 

总结 

15. 主席，各位议员，落实「一地两检」能够令高铁

发挥最高效益。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标是，既

要确保高铁能发挥最大效益，同时亦必须严格符合《基

本法》，不能破坏「一国两制」的原则。正本清源，「一

地两检」是由铁路基建衍生的法律及运作配套问题。法

律问题可以用法律方式解决；而运作问题则可以用技术

方法处理。此外，无论日后采取任何的「一地两检」方

案，只会适用于西九龙总站及香港段的特定范围，而不

会适用于特区的其他范围。若然我们聚焦处理相关法律



-7- 

及运作问题，必定能够在符合《基本法》的大前提下落

实「一地两检」。 

多谢主席及各位议员。 

 


